附件1
北京城市副中心关于支持“人工智能+”
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《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实施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《北京市推动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计划（2024-2025年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紧抓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革新机遇，全力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人工智能产业高地，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在千行百业落地应用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强化人工智能基础能力供给
第一条 降低智能算力使用成本。降低各行各业应用大模型的算力成本，对租用非关联方智能算力的主体，给予算力券支持，对于应用成效显著的，最高按照采购服务合同总金额的3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年度算力券补贴金额不超过50万元，并积极推荐申报市级、国家级算力券补贴。
第二条 支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使用。支持数据产品开发和应用，对利用合规交易平台购买非关联方的数据集、数据接口、数据模型等数据产品进行模型训练、垂类应用、智能体研发等的企业，按年度交易额的10%给予数据券补贴，单个主体年度最高补贴100万元。
第三条  支持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产品开发。支持企业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模型产品，对新增获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、境内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且落地应用效果良好的企业，分别给予最高100万元、20万元一次性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第四条  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研制。开展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，支持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上下文协议、多智能体协议框架等重点标准的创制与应用，形成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，对主导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和地方（行业标准）制定的企业，分别给予最高5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一次性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第五条  支持人工智能模型算法自主创新。支持企业开展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创新及关键技术研究，构建自主可控、安全可信、稳定高效、应用广泛的新型通用人工智能底层技术架构。对颠覆性强、推广性强、认可度高、成效显著的模型研制企业，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，并向市区两级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推荐。
二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与供需对接
第六条 降低人工智能大模型落地应用成本。对调用云平台部署的第三方大模型API，或采用第三方大模型私有化部署方式推进大模型垂类应用的主体，最高按照采购服务合同总金额的30%给予模型券支持，单个企业年度模型券补贴金额不超过30万元，并积极推荐申报市级、国家级模型券补贴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条 降低人工智能模型落地应用门槛。支持云服务和大模型厂商建设人工智能模型服务平台（MaaS平台），切实降低通用人工智能模型规模化部署应用门槛，对达到一定规模的MaaS平台给予算力支持，降低MaaS平台在算力匹配、大模型调用、数据治理等方面成本，对算力部署成本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。
第八条 支持通用人工智能体加速培育。支持创新主体开发跨领域、多任务、自规划的通用智能体，对已取得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服务上线批号、首次在各类应用商店上架的通用智能体，优先协调算力保障，并对运营服务中调用算力和模型成本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支持。
第九条 支持人工智能终端产品推广使用。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加快智能硬件研发，牵头建设中试平台、检测中心等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、技术评测、应用实验等，推进AI PC、AI手机、AI眼镜、智能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研发和量产。对产品销售或租用达到一定规模的，按年度销售或租赁合同额的5%给予最高500万元奖励。
第十条 支持开展场景应用供需对接服务。支持协会、联盟、企业等主体搭建场景应用供需对接平台，吸纳企业上传供给技术能力，持续筛选标杆解决方案，构建场景应用创新“资源池”，打通供需对接渠道，深化跨领域、跨层级场景应用，推广应用成果，优化技术供给项目场景服务策略，对服务成效显著的，最高给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三、深化人工智能在重点行业的融合应用
在以下方向领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典型应用解决方案，对技术先进、可快速复制推广、具有较强示范意义的应用场景项目，单个项目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。具体如下：
第十一条  支持人工智能+文化旅游
支持企业将人工智能文本创作、视频生成、影视渲染等技术，与文学作品、历史建筑、文化遗迹、景点信息等优质文旅资源相结合，打造AIGC内容创作、智能导览、高精度三维重建、沉浸式体验一批新交互场景，重塑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模式。
第十二条  支持人工智能+医疗健康
支持企业依托人工智能颠覆性技术优势，突破药物研发、辅助诊疗、中医传承、科教应用、风险评估等存在的问题壁垒，基于影像云平台、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和“三医”海量医疗数据，在导诊服务、在线问诊、处方生成、用药咨询、慢病管理等应用场景培育一批典型应用案例，推动互联网医院向人工智能医院升级转型。
第十三条  支持人工智能+教育
支持企业将人工智能与教育资源整合，围绕典型教学案例、讲义素材、施教方法等优质知识资源，在思政、科学教育、美育、心理健康、数学、物理等基础学科领域，开展智能备课、课件生成、课程分析、学习跟踪、教学评价等新型场景应用。
第十四条  支持人工智能+工业
支持企业将人工智能与工业机理、数据、知识进行深入融合，对工业产品设计、研发协同、设备管理、智能排产、质量追溯等制造业核心环节进行深度优化，解决制造业共性痛点，提升制造业效率和优化生产管理。
第十五条  支持人工智能+N“智能体”
支持企业结合垂类行业发展特点，与行业内龙头客户合作，通过数据清洗、参数更新、算法调优等多种手段，解决行业共性痛点，提高生产工作效率，降低模型服务在垂类行业应用门槛，提升模型服务精准落地能力，在金融、能源、交通、安防、政务等行业，形成行业大模型落地的标杆示范典型案例及智能体。
四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
第十六条 打造产业创新服务平台。支持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安全治理、共性技术研发、测试评估、中试验证、生态赋能等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建设，对服务成效显著的，最高给予5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第十七条 加速构建开源生态新体系。吸引人工智能开源组织落地并实施共享开源项目，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开源贡献的评价和激励机制，对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共享开源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。
第十八条  支持建设“人工智能+”特色产业园。支持通过盘活闲置厂房、存量楼宇等资源，建设一批主导产业聚焦、基础设施完善、配套服务专业、优势特色突出的“人工智能+”特色产业园，并为企业入驻发展提供创业辅导、场景对接、产业链融通等专业服务，对产业园区建设卓有成效的运营主体，给予最高300万元的奖励。
第十九条 支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训。支持行业协会、学会、联盟，联合信息软件企业、行业用户、新型研发机构及相关院校，共同开发大模型部署优化、AI+产业融合创新、智能体构建、人才资格认证等模块化培训课程，组织“首席数据官”培训、区域巡回讲座、专题研讨会等活动，培养具备产业落地经验的人工智能工程师、跨领域解决方案专家及复合型技术管理人才，对培训效果良好的培训活动，最高按照培训实际发生金额的5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或机构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第二十条  支持产业品牌生态活动建设。支持行业龙头企业、社会中介组织、专业服务机构等，举办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主题赛事及活动，促进资源流通、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，对相关联盟、协会举办的活动，按照活动规模、成效等综合评估，对于成效显著、影响力大的活动主办方、承办方和协办方等相关出资单位，最高按照活动实际发生金额的50%给予支持，单个企业或机构每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
